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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民法学界权威学者合著而成，连续列选教育部“十五”及“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
优异实力及影响力由是显见。
　　结构上，本书以制定中的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为基础设计全书框架，共设民法总论、人格权法
、物权法、债法总论、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等六编五十四章，体例完整，充分满足了教学需求。
内容上，紧密结合我国现行民事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特别是新《物权法》），系统阐述了民法学
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在此过程中更注重分析民事法律规范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考量
。
本书以阐述我国民法学研究中的成熟理论为主，同时注重吸收、借鉴国外民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
适当介绍了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各项重大疑难问题。
　　本书内容全面，讲述精细，适例得当，文字流畅，既可以作为高校法科学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以
为研究生入学考试及司法考试的考生提供全面的指导，更可以为教学研究人员及实务工作者提供理论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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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民法总论：第一章 民法概述：第三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通则》第2条确认我国民法调整
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一、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任何一部法律不可能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而只
能截取其中的部分进行法律调整。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可见民法
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点在于其主体的平等性，这是民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根本特点。
所谓平等主体，是指主体以平等的身份介入到具体的社会关系当中，而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判断主体间
的平等性。
例如国家和公民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不是平等关系，但是只要在其间发生的具体的合同关系中，各个主
体都是以平等的身份出现的，即可判断其具有平等性，应当受民法的调整。
平等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事人参与法律关系的地位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凌驾或优越于另
一方的法律地位。
平等是与隶属关系相对立的，即一方不能隶属于另一方，法律地位的平等就决定了当事人必须平等协
商，不得对另一方发出强制性的命令或指示。
其二，适用规则的平等。
任何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都要平等地受到民事法律的拘束，不享有法外的特权，不能凌驾于法律之
上，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三，权利保护的平等。
在任何一方的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他们都应当平等地受到民法的保护和救济。
当然，此处所谓的平等，主要是指形式的平等，而并不意味着结果的平等，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获得
的权利和义务未必是完全平等的。
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存在例外。
在身份法领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是不平等的，如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权关系、监护人与被监护人
之间的监护关系等。
同时，随着现代民法对实质正义的强化，强调对消费者、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兼顾形式平等
与实质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的协调。
二、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各国民法都以人身关系作为其调整的重要内容，我国民法也
不例外。
所谓人身关系，是指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但有人身属性的社会关系。
人身关系具有以下特点：1．非财产性。
人身关系不能直接表现为一种财产利益，它体现的是人们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利益，尽管市场经济条件
下，某些人身关系也可以转化为财产利益，或者在受到侵害时可以采用财产补偿的方式，但人身关系
本身不以财产为客体，也不以财产为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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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参与本2005年《民法学》撰写的作者们按照各自的分工，依据其出版后新颁布、新修订的民事法律以
及最新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全面的修订、补充和调整，形成了《民法学(第2版)》，新版在内容上更
能突出重点，详略得当，更加适合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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